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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其他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际华

集团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

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对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对外担保情况、利润分配预

案及其他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1.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以及《公司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尚未

发生向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外的第三方提供的担保行为，亦没有发生对控股

股东及本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公司按

照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提供了流动资金借款担保。 

公司 2018年度对外担保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A） 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6,614.64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B) 16,614.64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含对子公司担保） 

担保总额(A+B) 16,614.64 

担保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0.92% 

注：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A）为历史遗留问题形成

的对外担保。 

2.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运作规范，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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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05]120 号）及《公司担保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报告期内没有发生对控股股

东及本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二、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提出的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 号）等规章文件的要求，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章程》关于现金分红、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和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故意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我们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累计发生总金额的独立意见 

1.公司在 2018年初对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数为 44,006万元，2018年实际发

生了 21,736万元。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体现了平等、自愿原则，

交易的价格公平合理，交易符合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 2019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司 2018年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的基础上，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合理预测，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情形。 

3.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盖志新、郭士进、高雅巍回避了表决。公司董事会对

关联交易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累计发生总金额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交易行为有利于交易各方的生产经

营，我们没有异议。 

四、关于公司 2018 年度高管人员薪酬兑现方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2018 年度高管人员薪酬兑现方案》是依据高管人员公开述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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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结果、经审计的公司 2018 年财务报表及个人经营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按照《公司

经营班子业绩考核办法》计算得出，符合实际情况。该方案参照了公司近几年的发展

状况和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并且紧密结合本公司的实际经营

效益，方案切实、合理，我们同意《2018 年度高管人员薪酬兑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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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其他事项的

独立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 

 

 

 

祖国丹                  邢冬梅                  王  斌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